
澎湖縣 97 年「孝順年」弘揚孝道系列活動-創意作文比賽活動計畫 

ㄧ、計畫依據 

    依據澎湖縣「孝順年」弘揚孝道系列活動實施計畫。 

二、活動主題 

    小羊跪母求乳，郯子扮鹿取乳，黃香扇枕溫衾，楊香搤虎救親。

百善孝為先，請用充滿愛意的魔筆以「孝順」為主題，寫下自身

對孝獨特的見解，或不同的經歷及體驗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社會局。 

四、協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教育局、本縣各國、中小學校。 

五、報名資格：凡就讀本縣國小高年級以上學生及社會人士。 

六、報名組別： 

  (一)國小高年級組。 

  (二)國中組。 

  (三)社會組（含高中生以上及社會人士）。 

七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5月 9日下午 17 時止，逾期不受理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由學校推派代表參加為原則，每組別每校以 1-2 名為        

限。 

九、報名地點： 

  (一)澎湖縣政府社會局社會行政課，聯絡人：黃明媚；聯絡電話：

9274400 轉 297。 

  (二)報名格式：如附件一。 

十、比賽日期及時間：97 年 5 月 24 日上午 9時 30 分至 11 時。 

十一、比賽地點：本縣勞工育樂中心。 

十二、比賽時限：共計 90 分鐘。 

十三、比賽須知： 

    (一)創意作文文體得為記敘文、抒情文、論述文等形式，惟不        

得為詩、詞或曲等形式。 

    (二)比賽作文字數：國小高年級組不得超過 600 字；國中組不        

得超過 1200 字；社會組不得超過 1800 字（含標點符號）。 



    (三)比賽當天由主辦單位統一提供比賽用紙。 

    (四)比賽請以藍色筆或黑色筆書寫。 

十四、評審方式： 

    (一)由主辦單位聘請具國語文專長人士擔任評審。  

    (二)評審項目及比重標準： 

      １、觀點獨具，立意明確：占評分比重 40%。 

      ２、用字精確，富有創意，語意流暢：占評分比重 30%。 

      ３、內容充實，結構嚴謹，感情真切：占評分比重 30%。 

十五、獎勵辦法： 

    (一)每組錄取前三名及優勝若干名（優勝名額以報名時參加人數

10%計），並擇期公開頒發獎品及獎狀。 

        第一名：三組各取 1名。（每名獎品或圖書禮券 1,000 元及獎

狀乙紙） 

        第二名：三組各取 1名。（每名獎品或圖書禮券 800 元及獎狀

乙紙） 

     第三名：三組各取 1名。（每名獎品或圖書禮券 500 元及獎狀

乙紙） 

     優  勝：三組各取若干名。（每名獎品或圖書禮券 200 元及獎

狀乙紙） 

    (二)各組前 3名之指導老師頒發獎狀乙紙。 

十六、比賽限制： 

      所有參賽作品，其發表權、轉載權皆歸主辦單位所有。發行專   

      書，不另支付版稅、稿費。 

十七、預期效益： 

      藉由創意作文比賽方式，鼓勵參賽者多方面思考「孝順」的現 

      代意義與精神，以強化孝道觀念。 

十八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修正後實施。 

 



附件一 

學 校  

組 別 □國小高年級組     □國中組      □社會組 

學 生 姓 名  

指 導 老 師  
連 絡

電 話

（H）： 
（O）： 
（手機）： 


